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八日會議跟進事項  

 

有關豬隻含違禁獸藥事件的事宜  
 
 
  在 2016 年 11 月 8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要求

政府當局就屠房實行的監察措施，及已經或將會實施的改善

措施提供進一步資料。有關資料現載列如下－  
 

統計數字  
 

2. 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化學物殘餘）規例（第 139N
章）自 2001 年 12 月 31 日開始實施。有關發現活豬含違禁

獸藥乙類促效劑殘餘的統計數字如下：  
 

 2002 至 2006 年  2007 至 2016 年 11 月  

事涉批次及豬隻  36 宗  
（共 1 300 隻）  

4 宗  
（共 493 隻）  

成功檢控數字  4 宗  1 宗  
 

對活豬拍賣建議的回應  
 
3. 有關香港農業聯合會提交的意見書，提出豬隻待得出

尿液樣本測試結果後才開始進行拍賣的建議，已經在食物環

境衞生署（食環署）與業界於 2016 年 11 月 30 日舉行的工作

小組會議上討論。具體而言，該會代表向工作小組提出兩個

方案：方案一、在未取得合格驗尿報告前，不可進行豬隻拍

賣；或方案二、維持於早上 10 時開始拍賣豬隻的現行安排，

但在未取得合格驗尿報告前，不可將已拍賣的豬隻從拍賣欄

移往買手各自的存放或待宰欄，以避免不同批次的豬隻混雜

及交叉污染，好使驗尿報告呈陽性時亦能確定問題豬隻的來

源。  
 
4. 與會的業界代表，包括進口商、買手、商會代表及屠

房營運商，經討論後一致認為上述兩個方案並不可取。業界

的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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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業界認為豬隻拍賣安排屬商業運作，政府應在食物安

全的前提下予以配合。政府已因應 2016 年 8 月發生

含獸藥殘餘的豬隻流出市面一事落實改善措施，致力

提早完成每日驗尿程序，以預留充足時間供業界應付

萬一有陽性化驗結果的跟進工作，確保有需要時能及

時分辨及隔離有問題豬隻，才啟動屠宰線屠宰豬隻。

如有需要，政府可再檢視並優化安排，而非動搖市場

運作的根本。  
 

(b) 根據既定流程，活豬每日約於早上 7 時左右開始陸續

運抵上水屠房，至早上 10 時左右最多只有當日約半

數的豬隻抵達。假如按照方案一等待全部或大部份豬

隻取得合格驗尿報告才可開始進行拍賣，則業界必須

將拍賣時間由現時上午 10 時半開始，延遲至最早下

午 5 時才可開始。此外，關口例行抽檢豬車或偶然出

現交通意外等因素，亦會不時延誤個別批次豬隻的到

埗時間。按照方案一的安排，該些遲到批次的拍賣時

間將需進一步延遲。  
 

(c) 進口商與買手均認為若按照方案一延遲拍賣時間，會

因工作時間改動及延長而須增𦖛額外人手以配合有

關運作，而業界亦未必能招聘足夠人員應付此方案的

延長工作時間及安排。業界預期實施方案一必然引致

經營成本增加及影響豬隻市場的價格。  
 
(d) 方案二方面，業界指豬隻拍賣是採取流水作業的運作

方式，即豬隻拍賣後便會過磅及從拍賣欄移走，以騰

出位置給往後運抵屠房的批次作拍賣。故此，如拍賣

後豬隻仍需存放在拍賣欄位內等待驗尿結果，將涉及

屠房整體運作的大幅調整，及須增加人手以作配合。

此外，進口商在一些特別時節前一般會進口較多豬隻

應市，屆時如實施此方案很可能導致拍賣欄空間嚴重

不足，構成屠房操作安排上的困難。  
 
(e) 至於含獸藥殘餘的豬隻與其他豬隻在存放欄或待宰

欄混雜會否以致交叉污染一事，屠房獸醫確認，獸藥

殘餘一般只會殘留在曾使用獸藥的動物身上，並不會

對其他動物存在感染性，而含獸藥殘餘的豬隻透過體

液而交叉污染其他豬隻的機會，亦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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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仔細考慮業界意見及 2016 年 8 月所發生的含違禁

獸藥乙類促效劑殘餘的豬隻流出市場的事故始末後，我們認

為最重要的一環並非拍賣時間，而是確保有問題豬隻不會被

屠宰，和確保食安的溯源機制能運作無誤。循此考慮，我們

深入檢視了整個檢測流程。詳情載於下文第 6-8 段。  
 

屠房實行的改善流程措施  
 
6. 豬隻在抵達屠房後，會先經驗尿測試，才可進行屠宰。

食環署工作的首要原則是確保食物安全，因此除非有關批次

的豬隻已通過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轄下獸醫化驗所進

行的乙類促效劑測試，否則豬隻不得屠宰和運出市場。漁護

署獸醫化驗所會由早上 10 時半開始至晚上 9 時半前分階段

公佈當日豬隻尿液樣本化驗結果。如豬隻驗尿報告出現陽性

結果，食環署人員會即時通知相關持份者，包括屠房營運商、

內地活豬進口商／本地活豬代理商及買手，透過各持份者及

食環署相關組別作出配合，以適時將所有涉事豬隻由屠房待

宰欄移走並扣押於隔離欄。食環署的目標是於屠宰線開始運

作前至少 30 分鐘完成扣留程序。除非能夠確定所有涉事豬

隻已成功遷往隔離欄，否則屠宰線不可開始屠宰任何豬隻。

食環署人員亦會即時通知署方管理層人員，以加強監察及督

導進行扣押豬隻及相關跟進行動，確保所有豬隻在未取得驗

尿合格報告之前，不可進行屠宰。如確認測試結果呈陽性反

應，該批受污染的豬隻會在食環署人員的監督下被人道毀滅

及妥善棄置。  
 

改善追蹤豬隻的措施  
 

7. 自 2016 年 8 月初發生尿液樣本含有違禁獸藥殘餘的

豬隻流出市面事件後，食環署已成立工作小組，成員包括進

口商、屠房營運商、買手及零售商等相關持份者，與業界緊

密磋商，務求建立一套可靠的記錄保存系統，確保交易的分

銷商和零售點資料準確無誤，及加快追蹤運出市場的豬隻下

落。小組已於 2016 年 9 月 26 日及 11 月 30 日所進行的兩次

工作小組會議，商討在可行範圍内進一步完善屠房的整體工

作流程所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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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述工作小組會議已就屠房的整體工作流程提出了

一些實質的建議。有關建議內容及落實進展現歸納如下：  
 

(a) 需確保豬隻身上的針印編號清晰容易辨認。食物安全

中心已於較早前致函內地，要求有關當局確保所有內

地進口豬隻身上須印有清晰的農場針印編號。此外，

食環署要求進口商採用不同的針印編號以分辨不同

日子進口的豬隻，進口商已配合執行有關工作。買手

亦已加強工作，以確保所有活豬身上印有零售點的針

印編號。食環署會繼續就豬隻屠體上的針印編號進行

抽查；  
 

(b) 為方便追查涉事豬隻，屠房營運商已更新提貨單的設

計，以包含相關的豬隻來源、買賣及運輸資料；  
 
(c) 屠宰後的豬隻應連同提貨單一起送到零售點，而買手

須為分銷給零售點的豬殼及豬內臟作出記錄。屠房營

運商將會提供一式兩份的提貨單供買手及零售點作

分銷記錄；及  
 

(d) 食環署與各業界人士應定期就豬隻尿液樣本驗出獸

藥殘餘的情況進行演習。食環署正籌備有關演習的工

作，以確保所有相關人士熟悉如何就事件作出應對及

跟進。  
 
9. 與會者均同意逐步落實有關建議，各方會就各自負責

的範疇作出跟進。食環署將繼續與各相關持份者溝通，並會

不時審視措施的實施情況。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